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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取证时，必须遵守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

的规定，否则证言将会因取证程序违法丧失证据资格能力。 

案情 2006年2月22日，被告人姜志纯携带毒品海洛因18.9克从

昆明火车站乘坐昆明至北京西的T62次旅客列车前往湖南冷水

江东。次日13时20分许被乘警查获。 法庭上，公诉机关出示

了证人张玉文、张峰父子的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 裁判 长沙

铁路运输法院认为，被告人姜志纯的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

。对于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同时出示的证人张玉文、张峰父子

的证言，经查，张峰系未成年人，其在父亲张玉文的陪同下

于2006年2月23日15时0分至当日15时30分接受公安人员的询问

，而张玉文则于同日15时35分至16时05分接受公安机关的询

问。张玉文作为法定代理人陪同张峰作证在前，其本人作证

在后，其证言客观上可能受张峰证言的影响，故对张玉文的

证言不予采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

条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 一

、被告人姜志纯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1000元。 二、扣押的海洛因18.9克，由暂扣机关长

沙铁路公安处依法销毁。 宣判后，被告人姜志纯不服，以“

没有携带毒品”为由，提出上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于2006年8月2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解析 本案值得

研究的问题是，未成年证人的法定代理人陪同未成年证人作

证后，该法定代理人又作为证人，就同一事实向公安机关作



证的，其证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第

二款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条规

定：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上述规定显然系出于未成年人涉世不深，通知其法定代理人

到场可以消除未成年人的紧张情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既推动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又确保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之

多重考虑。但问题是，如果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也知道案

件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之规定，则该法定代理人无疑同时具有

证人和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两种身份，对于其能否同时行使

两种身份赋予的职能，司法实践中不无争议。正如本案，证

人张峰系未成年人，其在父亲张玉文的陪同下于2006年2月23

日15时0分至当日15时30分接受公安人员的询问，而张玉文则

于同日15时35分至当日16时05分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对于

张玉文的证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公诉机关与法院的观点截

然相反。公诉机关认为，张玉文作为法定代理人陪同张峰作

证及张玉文因具备证人资格单独作证均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两者证言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则认为张玉文的证言可

能受到其子张峰的影响，未予采纳。 笔者认为，根据刑事诉

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是指知道案

件情况，能够辨别是非，具有表达能力的人。证人的法律资

格决定了证人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凡不知晓案件情况

，或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

正确表达的人，依法都不能作为证人。而对于法定代理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

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法律



关于法定代理人范围规定的广泛性决定了法定代理人具有可

选择性和可替代性，如当被代理人的父母无法作为法定代理

人时，养父母或监护人或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都可以作为被代理人的法定代理人。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

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该法第四十七

条规定，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

当依法处理。因此，证人必须如实作证，客观真实地陈述其

所知道的案件情况，避免受到他人影响。为防止案件多个证

人之间相互影响，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询问

证人应当个别进行。所以，当一起案件有众多证人时，应当

对证人分开单独询问，而不能采取开座谈会、集体回忆等形

式取证。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及《公安机关办理刑

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

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如果当未成年人与其法定

代理人均知道案件情况，法定代理人陪同未成年人作证后又

单独作证的，则该法定代理人无疑同时具有证人和未成年人

法定代理人两种身份，发生身份上的重叠。此种情况下，虽

然法定代理人陪同未成年人作证后又单独作证的行为分别符

合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和《公

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但笔

者认为，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系案件证人的情况下，

取证程序仍要受制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

的规定。因为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一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

要求证人必须客观真实地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事实，这种



事实必须是其亲自所见所闻的，既包括亲自感受到的事实，

也包括听到的别人转告的事实情况。所以，证人应当在无干

扰、无影响的环境中作证，尤其不能与其他证人同时在场作

证，否则，将会导致证人之间相互影响，证人往往会因其他

证人的不同陈述而怀疑自身当初的所见所闻或因担心自身陈

述的内容与其他证人不同而被追究作伪证的责任而改变说法

，证言的客观性得不到保证。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刑事诉

讼法规定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因此，对未成年证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取证时，必须遵守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

，否则将会因取证程序违法丧失证据资格能力。 本案中，张

玉文以法定代理人身份陪同其子张峰作证在前，以证人身份

作证在后，违背了刑事诉讼法有关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

规定，取证程序违法，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张玉文的证言系无

效证据是恰当的。 本案案号为：（2006）广铁中刑终字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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